
读报随想

(八)从设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想到的

唐 生

据报载，1988年 5 月 3 日，国务院总理主

持国务院常务会议，讨论了国务院的行政机构

设置，包括：经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

的部委41个，经过调整后的国务院直属机构19

个，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16个，其中同财政

直接有关的除了国家税务局以外，还有一个新

设置的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。当然，当时没有

明确这个局归那个口管理。以上所说同财政直

接有关，是我当时的想法。我想，不管归哪个

口管理，国有资产管理属于财政的职能范围，
这是没有疑问的，即使将来不归财政部这个口

管理，也是如此。不能说不归口财政部门管，
就不属于财政职能范围，正如美国国家预算局

不属财政部，就认为预算管理不属于财政的职

能范围一样。一个是客观的东西，一个是主观

的东西，两者不能混淆。新 华 社 7 月 21日报

导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正由归口管理的财政

部抓紧组建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财政部门也将

组建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局。这就完全明确了

国有资产归口由财政部门管理。为了吸取过去

的经验教训，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，这是完全

必要的，除了有重大实践意义以外，还有重大

的理论意义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从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设置，想到新中

国成立以后几十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

社会主义财政本质和范围的讨论。尽管有不同

观点，有争鸣，但大多数学者似乎都主张财政

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。作为财政

一般，这是正确的。社会主义财政自然有财政

的一般属性，即共 性，同 时 又 有其特殊性。
“科学研究的区分，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

的特殊的矛盾性。” （毛泽东：《矛盾论》）

上述论点和概括，没有反映出社会主义财政的

特殊性和特点。只承认一般，不承认特殊，就

不能正确认识和反映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和范

围。理论上的缺陷和不全面，就会引起实践上

的跛足和偏差。
社会主义财政的特殊性，或者社会主义财

政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财政的不同特点，就在

于它的建设性和经营性。我国近四十年来，国

家财政除了满足行政、国防和文教等方面的需

要以外，还筹集了近万亿元的资金，用于基本建

设投资，建立了强大的、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

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经济，奠定了社会主义的

经济基础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财政同有

关部门一起所干的最伟大的事业。这样，从资

金使用来说，社会主义财政有性质不同的两个

部分，一部分是消费性支出（如行政费和国防

费），另一部分是生产建设性支出（如流动资

金和基本建设）。前一部分分配使用完了，也

就消耗完了，工 作到 此也 就 结束了。后一部

分，分配使用以后，并不就消耗完了，而是形

成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，在国营企业中长期地

使用和周转，仅仅分配出去，工作并不到此结

束，还有国有资产的 管理、更 新 和增殖诸问

题。从国家财政同国营经济的关系来说，社会

主义财政具有双重身份，一是以国家权力为依

托，代表国家依法进行征 税 和一 般行政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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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对其他经济成份也是这样）；二是以财产所

有权为依托，代表所有者行使税后利润的支配

权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（只有对国营经济

才能这样）。双重身份的统一，这就是社会主

义财政本质的体现。过去我们常说社会主义财

政是建设性财政。 近几年中央要求财政部门成

为国家的经营管理部门，客观依据也在这里。
尽管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如何表述得更全面、

更科学、更符合客观实际， 还要进一步探索研

究，但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，仅仅把社会

主义财政的本质概括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

系，不够完整，不够全面，却是肯定无疑的。

理论上的不全面，对社会主义财政的实践

有什么影响，引起怎样的缺陷和偏差呢？我认

为主要是：长期以来，我们注意组织收入（这

是对的），但对支出效果特别是投资效果研究

不够（这是不对的）；注意当年财政收支的分

配（这是对的），但对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亿

万 “家财” ，即国有资产的使用、管理、更新

和增值注意不够（这是不对的）。整个财政机

构的设置，有管收入的，有管支出的，有管综

合的，就是没有管国有资产的。过去我们批判

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有变天思想，揭露和批判他

们有的仍保存 “变天账” ，幻想变天。什么是

“变天账” ？无非是象地主的地契那样的私有

财产账。可是，我们无产阶级在解放以后，用

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了 近万 亿 元的偌大 “家

财” （不是私有财产，而是公有财产），却怎

么可以没有资产账，把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放

在自己的视野之外呢？有的资产购置了却不需

用，有的资产弃之不用在那里闲置着，有的这

里闲置那里又在重复购置， 有的资产被损坏、

被盗窃了，等等，无人问津，甚至无人知晓。
这是多么大的漏洞和浪费！社会主义财政如果

仅管以国家为主 体的 分 配，就 象一个跛足的

人，蹒跚在那里走路一样，是 不能 健步 如飞

的。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正是根据国有资产不

断壮大而又缺乏有效管理的 状况而成立的，它

将 “根据国家赋予的国有资产 所有者 的 代 表

权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权、国家投资和收益权

以及资产处理权，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和境

外的全部国有资产，依法进行管理。” （新华

社北京 7 月21日讯）。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

革措施。我们常说在改革中要更新观念，在这

项改革中，就要改变财政只是以国家为主体的

分配观念，树立以国家为依托和以财产所有权

为依托，具有双重身份的新观念。
在国有固定资产的管理中，上海市财政局

科研所的调研资料，提出了一个不为人们所注

意的影响固定资产再生产，从而影响经济稳定

增长的潜在因素，这就是：在 通货膨 胀条 件

下，用价值形式提取的折旧基金，在实物形态

上难以得到补偿的问题。比如，上海一个工厂

1983年购置一台某一型号的车床要8 000元，而

1987年要花1 9000元才能买 到，而财务上 还是

按8 000元进行折旧。如果按 车床 使 用10年计

算，每年进入成本的折旧费只 有800元，而按

现值计算，每年得消耗1 900元，这1 100元的差

额不仅没有进入成本，反 而变 成了 利 润。这

样，既不能保证固定资产实物补偿得到实现，
又使财政收入具有虚假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社

会再生产要么发生中断，要么需要通过其他渠

道筹集部分资金以保证固定资产的实物补偿得

以实现，这就难免影响财政和信贷 收 支的 安

排，成为诱发经济增长不稳定的一个隐患。这

是一个需要运筹谋划加以解决的问题。同时，
如果像有的同志所设想的那样在国营企业试行

股份制，吸收职工和社会资金入股，在通货膨

胀和价格改革条件下，如何通过适当的折算方

法，保障原有投资权益不吃亏，这也是一个需

要运筹谋划的问题。我认为，运筹谋划，就是

经营。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，财政部

门树立经营思想，运筹谋划，强国富民，是十

分重要的。不需用的闲置的固定资产的处置、

调用和拍卖，是经营。把一部分财政资金变无

偿使用为有偿使用，建立多种发展基金，以提

高资金的使用效果，是经营。发展 财 政 信用

（必要时可建立或指定哪家银行充任国家财政

信用银行），允许和鼓励地方财政发展信用业

务，以及实行国营企业在财政信用银行专户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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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， 把由财政集中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

分纳入财政信用范围等，都是经营。如何使财

政部门成为国家的经营管理部门，是一个大题

目。作这篇大文章，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，这

里只是顺便提及，以便引起注意，多方探索和

研究，增加后备力量，扩大回旋余地，使我国

的社会主义财政真正做到像俗语所说的 “狡兔

三窟” （我们现在只有 “一窟” ，即出了问题

就向银行透支或借款）。
我们说双重身份的统一，是社会主义财政

本质的体现，这并不是说可以把两种身份混同

起来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应当如此。五

十年代末，进行 “税利合一” ，取消税收，把

税合于利的试点，八十 年 代 初，进行 “利改

税” ，取消利润，把利合于税的改革，以及当

前经营承包中，不仅承包利也承包税的做法，
都是把两者混同起来了。

有人认为，现在国营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

营权的分离，经营权下放给企业，企业依法自

主经营，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，财政部门可以

不管企业财务了。或者说只管依法征税，不能

管企业的资金（流动的和固定的）和税后利润

的分配了（取消调节税，税 后 利 润归 企业所

有）。这是不对的。所有权并不仅仅是个法律

概念，它应该在生产的各个环节，在生产、分

配、交换等各个方面得到体现。举例说，如果

把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的利润全部 收 归 国 有

（1958年大跃进时称为平调），也就等于把私营

企业或集体企业收归国有（平调了要退赔）。

同样，如果把国营企业的利润归集体所有，国

家无权支配，那也就等于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

企业或集体企业了，至少在分配环节上看是如

此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指出： “只

有当这种公有制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

总和的时候，它 才 是 真 实的社会主义的公有

制。”

（《论作为 政 治经 济学 对象的生 产 关

系》）。

上海财经大学苏挺同志在《 坚持两权分离

自负盈亏，不用改变全民所有制形式》的 论文

中《 财政研究》1988年第 6 期），为我们描绘

了在资本主 义国家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严格的甚

至是无微不至的保护的情景：资本受保护；资

本增殖部分仍归原来投资者，也受保护；公司

增发股票，老股东有 “优先认股权” ，等等。

经营者只能分得 “论功行赏” 的部分（理论上

可以认为这部分所得， 属于资本净增殖的 “成

本构成”。在社会主义国家，我国宪法第十二

条也规定：“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

犯。” “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。禁止

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

的和集体的财产。” 但是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

和工作中的疏忽，我们没有象资本主 义社会严

格保护私有财产那样，制定周详的法律，健全

法制，严格地保护国有财产，更谈不上无微不至

了。苏挺同志在论文中认为： “资产阶级对资

本主义 私 有 制 竭尽维护之能事。我们无产阶

级和全国人民岂能通过‘企业留利’形式，把

全民所有制转变为企 业 所有制！‘留’在企业

中的‘利’，其性质仍 然 是，也只能是 全民

的。” 他还形象地指出： 自主 经 营，自负 盈

亏，不管哪个社会，不管经营方式如何，都是

作为出资者的股东拥有其盈，负担其亏。“资

产负债表” 这个名称，充分反映了公司的权益

实质——资产等于负债，包括对外负债和对内

负债（即股东的权益资本）。 公 司本 身的权

益，始终等于 “零”，它是天生的无产者——

“生” 不带资产来（成立时 资 产 是 股东提供

的，也是欠股东的），“死” 不带资产走（结

束时的资产净额全部分给股东）。我国《企业

法》规定： “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。以国家

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。” 从法

律观点看，“盈” 是企业的；从 经济 关 系 分

析，“盈” 是股东的。
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了。这是一件大

事。它的成立，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国有资

产将获得周到的、严格的、无微不 至的保护，

而且在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， 运筹谋划上，也

将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。这就是我在设置国家

国有资产管理局时想到的和希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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